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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外役監？在外役監表現不佳時，會被轉回⼀般監獄嗎？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4-08-02

本⽂

說到監獄，⼤家腦海中想到的應該就是鐵籠吧？每天就只能在這⼩⼩的空間裡⾯吃飯、看書、聽收⾳機等等，
偶爾離開舍房放⾵活動筋⾻[1]，按表操課直到出獄為⽌。但事實上，除了這種典型模式外，還有另外⼀種矯正
⽅式稱為「外役監」。

⼀、什麼是外役監？

「外役」，顧名思義就是指「在外服勞役」，所以可以將外役監理解為「讓受刑⼈在外服勞役的監獄」，換句
話說，雖然⼀樣是服刑，但在外役監的受刑⼈可以外出前往監所以外的合作單位，從事⽣產事業、服務業、公
共建設或其他特定作業[2]，⽽不是所有時間都被關在監所區域[3]。

（⼀）為什麼要設置外役監？

外役監的⽬的在於「使受刑⼈逐步適應社會⽣活」[4]。

雖然徒刑的執⾏，簡單講就是將受刑⼈關起來，但若囚禁過久，會使得受刑⼈出獄後難以或根本無法融⼊社
會，甚⾄可能⼜再透過犯罪，只求回到熟悉的監獄裡⾯。

因此，為了讓部分表現良好的受刑⼈，有⼀個能為出獄做準備、調整⾃⼰⾝⼼狀態的過渡期，便有了外役監的
制度。

（⼆）我國現有的外役監、外役分監，在哪些地⽅ [5 ]？

1. 桃園市：⼋德外役監獄。
2. 臺中市：臺中監獄附設外役分監、臺中⼥⼦監獄附設臺中⼥⼦外役分監（限⼥性受刑⼈）。
3. 臺南市：明德外役監獄。
4. ⾼雄市：⾼雄⼥⼦監獄附設外役分監（限⼥性受刑⼈）。
5. 屏東縣：屏東監獄附設外役分監。
6. 宜蘭縣：宜蘭監獄附設⼥⼦外役分監（限⼥性受刑⼈）。
7. 花蓮縣：⾃強外役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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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役監的⾃由程度

外役監與⼀般坐牢的最⼤差別在於⾃由程度的不同，畢竟典型的坐牢就是關在監所區域內度過每⼀天，但外役
監的受刑⼈，平⽇可以離開鐵牢到合作的農場、⼯廠等地⽅，從事農牧業、⾷品作業[6]等等，表現良善且沒有
危害社會秩序疑慮的受刑⼈，更可以申請在星期六、⽇或國定假⽇短暫返家探親[7]（必須要在約定時間內返
監）[8]；⽽他的配偶和直系⾎親不只可以前往探視，也可以申請每個⽉同住1次[9]。

三、申請進⼊外役監的限制

跟傳統監獄⽐起來相對⾃由的外役監，並不是每個受刑⼈都可以進去，依照外役監條例第4條[10]的規定，想
申請外役監的受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規定[11]：

（⼀）執⾏有期徒刑滿⼀定期間：有期徒刑超過1∕3、累犯超過1∕2。

（⼆）有悛悔實據[12]且1年內符合陳報假釋法定刑期。

（三）在監⾏狀善良[13]、適於外役作業[14]且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15]。

同時，受刑⼈「不能」有以下任何⼀種情況[16]：

（⼀）故意犯罪因⽽發⽣死亡結果。例如：酒駕致死罪[17]。

（⼆）所犯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例如：擄⼈勒贖致重傷罪[18]。

（三）犯刑法特定之罪[19]。例如：脫逃罪、加重私⾏拘禁罪、強盜罪、擄⼈勒贖罪等。

（四）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第4條第2項⾄第4項之罪。

（五）犯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之罪。

（六）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3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第2項、第35條第2項、第3項犯同條第2
項、第36條第3項、第4項犯同條第3項之罪。

（七）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但犯同條例第10條、第11條、第14條第3項、第4項之罪，不在此限。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之罪。但無犯罪所得或屬於個⼈犯罪所得已全部依法沒收或追徵者，不在
此限。

（九）犯證券交易法、銀⾏法、⾦融控股公司法、票券⾦融管理法、信託業法、信⽤合作社法、保險法、農業
⾦融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罪，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無犯罪所得或屬於個⼈犯罪所得已全
部依法沒收或追徵者，不在此限。

8. 臺東縣：臺東戒治所附設臺東監獄武陵外役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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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販運防制法第2條第2款的⼈⼝販運罪。

（⼗⼀）犯前10款以外，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列之罪或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2款的家庭暴⼒
罪、第61條的違反保護令罪。

（⼗⼆）累犯。但已執⾏完畢的前案都是受6個⽉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三）執⾏撤銷假釋之殘餘刑期，或假釋中再犯罪之徒刑。

（⼗四）另有保安處分待執⾏。

（⼗五）另案經法院宣告合計已逾有期徒刑5年。

符合以上要件的受刑⼈，才可以向所在監獄提出外役監申請，再由法務部矯正署遴選可以分發到外役監的
⼈[20]。

四、在外役監表現不佳的處置

所謂表現不佳在程度上也有分輕重。如果是情況⽐較輕微的話，那就跟⼀般的受刑⼈⼀樣，可能⾯臨警告、停
⽌收受會客菜3⾄7⽇、停⽌⾃費購買⾮⽣活必需品（例如：⾹菸、餅乾、飲料等[21]）7⾄14⽇，或移⼊違規
舍房14⾄60⽇[22]。

但若有以下4種較嚴重的事由，違規的受刑⼈不但要⾯臨上述警告、停⽌收受會客菜等懲罰，還可能會從外役
監被轉回⼀般監獄繼續執⾏[23]：

（⼀）違反外役監秩序或安全的⾏為，或怠於⼯作，情節重⼤。

（⼆）違反返家探視規定，情節重⼤。例如：在返家探視期間另外涉犯刑案、施⽤毒品、恐嚇騷擾被害⼈等不
法⾏為[24]。

（三）因受傷或患病導致不適合在外役監繼續執⾏。

（四）其他重⼤事由，在外役監繼續執⾏並不妥當。

註腳
   監獄⾏刑法第54條：「

I 監獄應提供受刑⼈適當之運動場地、器材及設備。
II 監獄除國定例假⽇、休息⽇或有特殊事由外，應給予受刑⼈每⽇運動⼀⼩時。
III 為維持受刑⼈健康，運動處所以安排於戶外為原則；必要時，得使其於室內適當處所從事運動或其他
舒展⾝⼼之活動。」

[1]

   監獄⾏刑法第149條：「為使受刑⼈從事⽣產事業、服務業、公共建設或其他特定作業，並實施階段性處
遇，使其逐步適應社會⽣活，得設外役監；其管理及處遇之實施另以法律定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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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役監條例第6條：「外役監辦理作業，應注意配合相關⽣產事業、服務業、公共建設或其他特定作業實
施。」

   中央廣播電台（2020），《企業進駐⼋德外役監建技訓⼯場 創新做法尋求多贏》。[3]

   監獄⾏刑法第149條。[4]

   臺灣⾼等檢察署（2023），《談外役監條例之修法》、法務部矯正署（2021），《兩性平權 ⼥⼒向前-
⾼雄⼥⼦監獄附設外役分監揭牌典禮》。

[5]

   臺灣⾼等檢察署（2023），《談外役監條例之修法》、法務部矯正署（2018），《夯！外役監獄「媒合
就業」 抵刑期、習技賺錢 106/4/7》。

[6]

   外役監條例第21條：「
I 受刑⼈在監⾏狀善良且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得許於例假⽇或紀念⽇返家探視。
II 受刑⼈遇有祖⽗⺟、⽗⺟、配偶之⽗⺟、配偶、⼦⼥或兄弟姊妹喪亡時，得許其返家探視。
III 受刑⼈經依前⼆項規定許其返家探視，無正當理由未於指定期⽇回監者，其在外⽇數不算⼊執⾏刑期
。其故意者，並以脫逃論罪。
IV 受刑⼈返家探視條件、對象、次數、期間、活動範圍、管控與實施⽅式、審查基準、核准程序、核准
後之變更或取消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外役監受刑⼈返家探視辦法第4條：「本辦法所稱例假⽇或紀念⽇，指下列各款之⽇：
⼀、星期六、⽇。
⼆、應放假之紀念⽇及其他經中央⼈事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

[7]

   關於返家探親的次數，依照每個⼈執⾏期間的⻑短會有不同規定，可參考外役監受刑⼈返家探視辦法第5
條：「
I 受刑⼈依第⼆條申請返家探視之次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外役監執⾏期間未滿六⽉者，每三個⽉⼀次。
⼆、外役監執⾏期間六⽉以上未滿⼀年者，每⼆個⽉⼀次。
三、外役監執⾏期間⼀年以上者，每⽉⼀次。
II 六⼗五歲以上之受刑⼈，得每⽉申請返家探視⼀次，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III 本辦法中華⺠國⼀百⼗三年⼆⽉⼀⽇修正施⾏前已在外役監執⾏中之受刑⼈，其依第⼆條申請返家探
視之次數，仍適⽤修正施⾏前之第四條規定辦理。」

[8]

   雖然外役監是「各級」受刑⼈都可以請求和家⼈（限配偶及直系⾎親）同住，但⼀般受刑⼈的話，必須累
進處遇進⾄第⼀級，才能依⾏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8條規定提出申請（監獄受刑⼈與眷屬同住辦法第2條第
1項：「各監獄累進處遇第⼀級受刑⼈及外役監受刑⼈，在最近⼀個⽉，成績分數在九分以上，且未受停
⽌戶外活動之懲罰者，經監務委員會決議，得准與配偶或直系⾎親在指定之宿舍同住。」）
另外，同住的頻率和⽇數也有限制，這部分可參考監獄受刑⼈與眷屬同住辦法第3條第1項：「各監獄累
進處遇第⼀級受刑⼈及外役監受刑⼈，與眷屬同住，以每⽉⼀次、每次不逾七⽇為原則。但有特殊事由者
，每次得准延⻑⼀⽇⾄三⽇。」

[9]

   外役監條例第4條：「
I 外役監受刑⼈，應由法務部矯正署就各監獄受刑⼈中，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遴選之：
⼀、受徒刑之執⾏，有期徒刑逾三分之⼀、累犯逾⼆分之⼀。

[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3&flno=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56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1&flno=149
https://www.tph.moj.gov.tw/4421/4475/632364/1094706/post
https://www.mjac.moj.gov.tw/4786/4963/4965/1059031/post
https://www.tph.moj.gov.tw/4421/4475/632364/1094706/post
https://www.mjac.moj.gov.tw/4786/4963/4969/94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3&flno=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5&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5&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03&flno=2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7&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7&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40013&flno=4


⼆、有悛悔實據且⼀年內符合陳報假釋法定刑期。
三、在監⾏狀善良、適於外役作業且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
II 受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得遴選：
⼀、故意犯罪因⽽發⽣死亡結果。
⼆、所犯最輕本刑為⼗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三、犯刑法第⼀百三⼗五條第四項後段、第⼀百三⼗六條第⼆項致重傷、第⼀百六⼗⼀條、第三百零⼆條
之⼀第⼀項、第⼆項後段、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條第⼀項、第⼆項、第三項後段、第三百三⼗條
第⼀項、第三百三⼗三條第⼀項、第⼆項、第三百三⼗九條之四第⼀項、第三百四⼗七條第⼀項、第三百
四⼗⼋條之⼀之罪。
四、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項前段、第四條第⼆項⾄第四項之罪。
五、犯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第七條第⼀項、第⼆項、第⼋條第⼀項⾄第三項之罪。
六、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三條第⼀項、第三⼗四條第⼀項、第⼆項、第三⼗五條第⼆項、
第三項犯同條第⼆項、第三⼗六條第三項、第四項犯同條第三項之罪。
七、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但犯同條例第⼗條、第⼗⼀條、第⼗四條第三項、第四項之罪，不在此限
。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項之罪。但無犯罪所得或其屬個⼈犯罪所得已全部依法沒收或追徵者，不
在此限。
九、犯證券交易法、銀⾏法、⾦融控股公司法、票券⾦融管理法、信託業法、信⽤合作社法、保險法、農
業⾦融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罪，其最輕本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但無犯罪所得或其屬個⼈犯
罪所得已全部依法沒收或追徵者，不在此限。
⼗、犯⼈⼝販運防制法第⼆條第⼆款之⼈⼝販運罪。
⼗⼀、犯前⼗款以外，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條第⼀款所列之罪或家庭暴⼒防治法第⼆條第⼆款之家庭
暴⼒罪、第六⼗⼀條之違反保護令罪。
⼗⼆、累犯。但已執⾏完畢之前案均為受六⽉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三、執⾏撤銷假釋之殘餘刑期，或假釋中再犯罪之徒刑。
⼗四、另有保安處分待執⾏。
⼗五、另案經法院宣告合計已逾有期徒刑五年。
III 遴選外役監受刑⼈之辦理⽅式、程序、遴調條件、審查基準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
IV 本條例中華⺠國⼀百⼗⼆年七⽉三⼗⼀⽇修正之本條條⽂規定，⾃中華⺠國⼀百⼗⼆年⼗⽉⼀⽇⽣效
施⾏。但施⾏前已遴選⾄外役監之受刑⼈，仍適⽤修正施⾏前之規定。」

   修法理由明⽂指出，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1項所稱「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是指受刑⼈須「同時」符合
第1款⾄第3款規定，因此不是擇⼀符合就好。

[11]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2條第1、2項：「
I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款所稱有悛悔實據，應審酌受刑⼈之下列情狀，⾜認其有改悔向上：
⼀、本案⾃⾸情形。
⼆、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情形。
三、與被害⼈和解修復情形。
四、處遇參與程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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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事證。
II 受刑⼈依個別處遇計畫應受治療性處遇，有下列情形之⼀，認⾮屬於前項之有悛悔實據：
⼀、應受毒品犯處遇者，未完成基礎處遇或未參與進階處遇達四⼗⼋⼩時以上。
⼆、應受酒駕犯處遇者參與處遇未達⼆⼗四⼩時。
三、應受性犯罪處遇者未達再犯⾵險顯著降低之評估。」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2條第3、4項：「
III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三款所稱在監⾏狀善良，應審酌受刑⼈之下列情狀，⾜認其在監表現良好：
⼀、受獎勵情形。
⼆、受懲罰情形。
三、其他相關事證。
IV 受刑⼈⼀年內曾受監獄施以監獄⾏刑法第⼋⼗六條第⼀項之懲罰，認⾮屬於前項之在監⾏狀善良。」

[13]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2條第5、6項：「
V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三款所稱適於外役作業，應審酌受刑⼈之下列情狀，⾜認其能從事外役作業：
⼀、專業技能。
⼆、作業情形。
三、⾝⼼健康狀況。
四、其他相關事證。
VI 受刑⼈有下列情形之⼀，認⾮屬於前項之適於外役作業：
⼀、現罹法定傳染病。
⼆、現受和緩處遇。」

[14]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2條第7、8項：「
VII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三款所稱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應審酌受刑⼈之下列情狀，⾜認其
在外役監執⾏不致於危害治安：
⼀、社會及家庭⽀持程度。
⼆、再犯⾵險。
三、其他相關事證。
VIII 受刑⼈在監執⾏中有脫逃或暴動之⾏為，認⾮屬於前項之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

[15]

   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2項。[16]

   中華⺠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因⽽致⼈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
以下罰⾦；致重傷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元以下罰⾦。」

[17]

   中華⺠國刑法第347條第2項後段：「因⽽致⼈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

[18]

   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2項第3款：「受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得遴選：……三、犯刑法第⼀百三⼗
五條第四項後段、第⼀百三⼗六條第⼆項致重傷、第⼀百六⼗⼀條、第三百零⼆條之⼀第⼀項、第⼆項後
段、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條第⼀項、第⼆項、第三項後段、第三百三⼗條第⼀項、第三百三⼗三
條第⼀項、第⼆項、第三百三⼗九條之四第⼀項、第三百四⼗七條第⼀項、第三百四⼗⼋條之⼀之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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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外役監，外役分監，監獄，⼥⼦監獄，受刑⼈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4條：「
I 各監獄應依法務部矯正署之通知，公告並受理受刑⼈參加外役監遴選作業之申請。
II 受刑⼈符合第⼆條第⼀項⾄第⼋項及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項規定者，得於公告截⽌⽇前檢具相關
資料向執⾏之監獄提出申請，執⾏之監獄不得拒絕。」
外役監受刑⼈遴選實施辦法第7條第1項：「法務部矯正署應成⽴遴選⼩組，辦理外役監受刑⼈遴選及分
發事宜。」

[20]

   臺灣臺南地⽅法院100年度聲字第1064號刑事裁定：「茲審酌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電稱『受刑⼈在監
所之三餐均由監所免費提供，其基本⽣活開銷係指⽇常⽣活必需品，例如衛⽣紙、內⾐褲、⽛刷、⽛膏、
杯⼦、臉盆、⽑⼱、肥皂或沐浴乳、洗髮精等。另⾹菸、麵包、餅乾、飲料等⾮⽇常⽣活必需品，是否需
購買因⼈⽽異。……』」

[21]

   監獄⾏刑法第86條：「
I 受刑⼈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為時，得施以下列⼀款或數款之懲罰：
⼀、警告。
⼆、停⽌接受送⼊飲⾷三⽇⾄七⽇。
三、停⽌使⽤⾃費購買之⾮⽇常⽣活必需品七⽇⾄⼗四⽇。
四、移⼊違規舍⼗四⽇⾄六⼗⽇。
II 前項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為態樣與應施予懲罰之種類、期間、違規舍之⽣活管理、限制、禁⽌及其
他應遵⾏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22]

   外役監條例第18條：「
I 受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外役監應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准後，解送其他監獄執⾏：
⼀、有妨害外役監秩序或安全之⾏為或怠於⼯作，情節重⼤。
⼆、違反返家探視規定，情節重⼤。
三、受傷或罹患疾病，致不適於外役監繼續執⾏。
四、其他重⼤事由，不宜於外役監繼續執⾏。
II 本條例中華⺠國⼀百⼗⼆年七⽉三⼗⼀⽇修正之條⽂施⾏前，受刑⼈有違背紀律或怠於⼯作之情形，於
修正施⾏時尚未作成懲罰處分者，仍適⽤修正施⾏前之第⼗九條規定。」

[23]

   外役監條例第18條修法理由：「外役監知悉受刑⼈返家探視期間有施⽤毒品、另涉刑事案件、對被害⼈
、告訴⼈、告發⼈、證⼈或其他利害關係⼈實施危害、恐嚇、騷擾、跟蹤、糾纏或其他不法⾏為等違反返
家探視規定情事，且情節重⼤時，⾜⾒受刑⼈已不宜於外役監執⾏，爰增列第⼆款規定，以資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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